£ R & EF % 19745

[SEu—T

[S—
’ 1
RTINS

A T ATE 5054, 2425 0 2 dot A TR 2
PR ERARR B ATE R500% 0 F R
FHE P2 RPN > B HIED B At

AR REE R
()% @ zzﬂbt’lp%&&év T %’*“'3\@?]1104’%4’915
P 4R A 47540, 000~ > & 305 ik & 4159, 03%:3*
B RARA E ARG B /\%t% PrRAIE ¢ ¥
_4_?_ WHP A B R IRA s I FE AL o G
ljgsal‘rs/}’#;‘-m%frm}|;;<§/}1:¢ e §
£ FXERESR RIS =R A
i ‘stm v T FHEA B 3R59,046 7 2 Ap B2 I A 2
EHEARH - FREBRABEFRA S Z2ZPHRTHE > 7
mé@?+ iﬁ&%@@ﬁ‘@%%$+,ﬂmggg
WA HAea B  FRAEFWZE F363% 27 R Tk
HEREY G F2F e 0 B raiﬂ’% °
O FatEGdEl 22 FaRgs > AEI0£107 4
P A Ac150, 000~ - fqﬂ‘f' FoikE A9, 03%:
B AR A BRI ST h A G F Y

PRI

/%vév

o
%

AEBP A B P RS  RWEJFF AL G
A BUINA S RWENFF AL B E Y

%— 7



o EXEOREEFET B D BRI cZF A A
EABE o MR T FRA EAR32,64T~ 3 ApR 2 fI A 2
ENEAGH FREBAEFEA X 22 P 9T > 7]
GHRETFEEAKRE e GREAY G2 AR T T
AP K A de T F RN E W2 5363520 R TR
MERAY FpF2da > HAMP o

(_)‘75:] jl»kbt’IP’fE&:,\ E‘*”f” 9% >3 p AEILILEL02 T

P 4 A 30250, 000 > AU F e E )58, 03%3*
B RARAE ARG B U’f@f&\ HRPNE ¥
é;_é‘ﬂp [ERN - I NE-L AN - TR 1 AR ISR )
O FRA o Fem IS A2 2 e TiE N

’zmﬁﬁ%;{%g&ﬁxrs I R R 'L P2 O N
X EE O RO T R B 112,013~ % 4p R 2 14
FENEANH c THRBABEGEA S22 PHTGT
FIGBETF 2 ARG FHRAY om0 AN FF
SHEAHE AN R FRAEFRDE FI63520 R
FONTREYGAFZE G 0 HAMP -

s EasedEe sz B gd > >0 p ARI2£976
P B8 4 5 20100, 000~ » f # A 3 ix # 41315, 09%:*
B BARAE AR ORY $EPE "%%\f%ﬁﬁ A ok ¥
AEBH A B PN IRA ;;wdg BAZL o A
A2 1B > n@:ﬂg R o a5 g 222 L Bl jE
b AxEPFAEE T §1<ﬁ~ﬂﬂﬁxm9ﬁﬁoffpzw#\
@ﬁ@mmziﬁf%¢ﬁg4%%ﬁ6&mmiwwfﬁmiﬁ

ENEAYH  THBAEFRA ¥ 22 FHETHT > T

,’,éf,

g

Al

/%vév

M @y W
-%

;‘l‘s‘( 4 Wk

(%\»/%7

*

BETFFEAKE e R T2 HPFRE
K Fheaw B  § RAE R $363% 29 Rk
“mﬁ@ﬁmﬁii@’mﬂﬁm°

B Fari oGRS 2 Fxzgd st p A@I13£37 18

P G A 5 30850, 000~ » 5 # A 3 ix & 4112, 64%:*
B FARA B AR SR o R AU E R ¥



AEGH A B IS > R EFE AL
AZiE S BV INA > R A S p/,,\f‘:*L’a‘%’-ﬁP%*”IiiE?J
£ A X EREERF R ELIP 2 FFA A
X A 0 A T R A B 2684, 030~ % 49 M 2 1 4
2ENEAER  VTRABALFRA S ZFHEZHE
*fﬁéﬁiiﬁﬁﬂﬁ%?’ﬂ&‘ﬂ"j‘“** AP %R
BB AL E A B R PFIRIE % 363 % 27 R A

BROTREYGpF2Ea > Hmp o
NEFRA R iztmsc F 53 FRA T2k ks
FEVEFIR R AR RGP
L L o FREY
S BEBARNIRPTPRIBRF > FRAFRZRETZ
EO R e - Al o R I EA N
s ¥ Y 3| 115 = 1 ! 21 2
TR 2EAT O ELR
giEEs
- CFRARIIAA AL FTERHEHPN T 0 T SR R
e o QL A AR I A S
=~ F@{é iﬁﬂ%iﬁiﬁ-ﬁ—?‘iﬂq i_,%_%yfb ~ LR o
SRS MRRBEPERGEN S 0 RO 0T
7 B o
W& 1157 B & .F % 00197455
A -
r~& | A& AR AEA [ flAAE B FIAEEp [ lag 2t
BB
001 [#7d% |F# pARI4ELL|2Fdp L |£59.03%
59046 =~ V15p 4
002 [#7d% |FH# poRRI4E 11| 2F%p - [#49.03%
32647~ VAP A
003 [s7d% |FH#6 poABI4E10|2F%p b |&58.03%
112013~ TP A=

P
i
m



(\ER)

004 [srd% [F#5 AR RIMEIL 2de | 515.09%
66506 = orA
005 |#d% |F# 5 AR A MR
684030 = i
X4
ARy WML [E0s4eEn [EHEBLD [BHEFESS
Bo
001 |354% |35 EAARI4= Zgdp L (R aA B s
59046 = 117 16p Az AN i
2L s il AziE S B
IA B RS
LR A B
Loy NE
002 |#rd% [F# 6 ThABLIAE ([T p L [RGB a B R
32647 % 127 5p 42 AR i
2L s il AziE S B
IABY OIS B
EUEU DR S RN A
Sl SR ) I
003 [7d% |[F# G TAARIAE [ZFHP L (B W E B R
112013 % 11785 42 CoETenTeRs
2L s il AziE S B
IR RS R
R VI S B A
LoPE2 g o
01 |3iam |1Ee TpARI4E | ZHp | HGW s B pgn
66506~ 117 75 4 AR i
2L s il AziE S BV
IABYOIRIA B
R VI S A
Loyt o
005 [#7d% [F#G ThAARIAE [ZFFp L (R W E B R
634030 ~ 117197 4¢ moEmATE LT
22+ A ARE S B
TABOIRA R
ol F 2 o2 S
Loy n4E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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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5年度司促字第1974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黃博信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954,242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4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54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9,04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10月4日向債權人借款1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2,64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0月7日向債權人借款2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12,013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㈣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6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6,50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㈤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3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8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2.64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84,03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㈥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    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21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洪士原
附註：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。
附表115年度司促字第001974號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59046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1月1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9.03%



		002

		新臺幣
32647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9.03%



		003

		新臺幣
112013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0月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03%



		004

		新臺幣
66506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1月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9%



		005

		新臺幣
684030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1月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2.64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59046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1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
32647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2月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
112013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
66506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5

		新臺幣
684030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1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5年度司促字第1974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黃博信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954,242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

    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

    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

    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4月15

  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54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03%計算

  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

      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

      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

      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

      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9,04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

      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

      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

      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

      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10月4

  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1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03%計算

  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

      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

      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

      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

      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2,64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

      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

      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

      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

      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0月7

  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2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

  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

      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

      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

      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

      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12,013元及相關之利息及

      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

      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

      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

      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㈣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6日

      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

      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

      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

      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

      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

      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6,50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

      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

      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

      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

      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㈤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3月18

      日向債權人借款8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2.64%計

      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

      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

      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

      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

      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84,030元及相關之利息

      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

      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

      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

      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㈥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

      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

      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1     月    21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洪士原

附註：
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

    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

    行聲請。

附表115年度司促字第001974號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59046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1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9.03% 002 新臺幣 32647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9.03% 003 新臺幣 112013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0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03% 004 新臺幣 66506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1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9% 005 新臺幣 684030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1月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2.64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59046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1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 32647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2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 112013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1月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 66506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1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5 新臺幣 684030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1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5年度司促字第1974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黃博信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954,242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4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54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9,04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10月4日向債權人借款1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2,64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0月7日向債權人借款2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12,013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㈣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6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6,50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㈤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3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8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2.64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84,03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㈥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    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21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 洪士原
附註：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。
附表115年度司促字第001974號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59046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1月1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9.03%



		002

		新臺幣
32647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9.03%



		003

		新臺幣
112013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0月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03%



		004

		新臺幣
66506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1月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5.09%



		005

		新臺幣
684030元

		黃博信

		自民國114年11月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2.64%







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
59046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16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
32647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2月5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
112013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
66506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5

		新臺幣
684030元

		黃博信

		暨自民國114年11月1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5年度司促字第1974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黃博信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954,242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500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不附理由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㈠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4月15日向債權人借款54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59,04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㈡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0年10月4日向債權人借款1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9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2,647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㈢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1年10月7日向債權人借款2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112,013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㈣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9月6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5.09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6,50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㈤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3月18日向債權人借款8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2.64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684,03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㈥茲債權人屢次催討無效，實有督促其履行之必要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鈞院迅賜對債務人核發支付命令，實感法便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1     月    21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洪士原

附註：

一、債權人收到支付命令後，請即時核對內容，如有錯誤應速依法聲請更正裁定或補充裁定。

二、嗣後遞狀均請註明案號、股別。

三、案件一經確定，本院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不必另行聲請。

附表115年度司促字第001974號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59046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1月1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9.03% 002 新臺幣 32647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1月4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9.03% 003 新臺幣 112013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0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03% 004 新臺幣 66506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1月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5.09% 005 新臺幣 684030元 黃博信 自民國114年11月2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2.64% 

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 59046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1月16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 32647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2月5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 112013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1月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 66506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1月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5 新臺幣 684030元 黃博信 暨自民國114年11月1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

